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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6_94_BF_E9_83_A8_E5_c80_322049.htm 财政部关于政府收支

分类改革后事业单位会计核算问题的通知（财会[2006]10号

2006年5月25日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

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

机构，高法院，高检院，解放军总后勤部： 为适应政府收支

分类改革的需要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收支分类改革

方案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06〕13号），现将事业单位有关会

计核算调整内容通知如下： 一、事业单位应在“财政补助收

入”科目下设置“基本支出”和“项目支出”二级明细科目

，并在二级明细科目下按照《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》中

“支出功能分类科目”的“项”级科目设置明细账，进行明

细核算。 二、事业单位应在“事业支出”科目下设置“基本

支出”和“项目支出”二级明细科目，并在二级明细科目下

按照《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》中“支出经济分类科目”

的“款”级科目设置明细账，进行明细核算。 同时，事业单

位应设置“财政拨款支出备查簿”，逐笔登记每一项财政拨

款支出的具体情况，并反映每个会计期末的财政拨款结余情

况。 三、执行《医院会计制度》、《测绘事业单位会计制度

》、《高等学校会计制度》、《中小学校会计制度》、《科

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》的事业单位，应按照上述方法作相应

调整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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